2010年西安市环境信息化绩效考评细则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分值
	指标说明
	考核方式

	组织保障
	分管领导
	2
	明确分管领导得2分。没有明确分管领导不得分。
	提供资料

	
	主管部门
	3
	明确责任科室得3分。没有明确责任科室不得分。
	提供资料

	
	专职干部
	5
	设有专职信息技术员得5分。没有明确专职信息技术员不得分。
	提供资料

	信息化建设
	部、省、市建设项目落实情况
	8
	积极配合部、省、市信息化项目建设，完成本年度建设任务得满分。不积极配合的，视情况每次扣1-3分。
	提供资料
日常检查

	
	硬件投入
	4
	本单位人均计算机拥有量达60%以上得2分；各科室（所、站）配备两台以上计算机得2分。未达到要求的按完成率计算得分。
	提供资料
实地查看

	
	局域网建设
	4
	完成局域网建设，内网覆盖所有科室及工作人员得4分。未达到要求的按完成率计算得分。
	提供资料
实地查看

	
	网络链接
	4
	内网与市环保局骨干网链接得2分；外网4兆以上带宽可访问互联网得2分。未链接不得分。
	提供资料
实地查看

	
	无纸化办公覆盖率（%）
	5
	实现无纸化办公得5分。未实现不得分。
	提供资料
实地查看

	
	年度总结
	5
	编制本单位年度信息化工作总结并于12月20日前上报得5分。没有工作总结不得分。
	提供资料

	应用效果
	自建业务应用系统
	5
	根据本单位自建信息系统功能、数量、效果得分。如网站等（本项为加分项）
	提供资料
实地查看

	
	市级业务系统应用
	20
	根据本单位对地理信息系统、干部教育系统、审批系统、在线监控系统等应用情况得分，每个系统能熟练应用得5分。
	网上查阅
实地查看

随机抽查

	网站内容保障
	政务公开
	4
	向市环保局环保门户网站提供完整政务公开资料得4分，不完整的每项扣1分。
	网上查阅

	
	环保门户网站信息发布
	3
	在市环保局环保门户网站环境新闻栏目发布信息，分县局每月不少于4条，直属单位不少于2条，未达到的，按完成比率得分。
	网上查阅

	
	综合信息平台信息发布
	3
	各分县局在市环保局内网综合信息平台工作动态栏目发布信息每月不少于6条，直属单位不少于3条，未达到的，按完成比率得分。
	网上查阅

	信息安全
	安全制度
	3
	有计算机及网络管理制度得1分；有计算机保密制度得1分；有信息安全管理制度得1分。
	提供资料

	
	人员配备
	4
	明确信息安全分管领导得2分；设有信息安全负责人得2分。
	提供资料

	
	安全培训
	3
	本年度对单位人员进行信息安全教育不少于二次，没有不得分。
	提供资料

	
	安全状况
	5
	无重大网络安全责任事故得5分，出现重大事故不得分。
	提供资料

	培训
	本单位组织培训
	5
	本年度各单位自己组织培训一次以上的，得满分，没有不得分。
	提供资料

	
	参加上级部门培训
	10
	按要求参加省、市信息化培训得满分；一次未参加扣2分，缺一人扣1分。
	提供资料


注：基本考核与加分项分数之和为总得分，总得分如超过100分，则以100分记。
